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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精神，2021年起将外籍科学技术专家（以下简称外籍专家）纳入四川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以下简称三大奖）提名范围。现就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纳入提名范围的外国人指不具有中国国籍，依法在四川省内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工作，为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外籍专家在完成人中的排序按其贡献大小确定。
二、外籍专家应具备长期在华从事科研工作、对华友好、为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等条件。其中：
——长期在华从事科研工作指：在四川省内单位连续工作不少于5年，每年在川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对华友好指：尊重中国现行的方针政策，无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不良记录等。
——为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指：在四川省从事科学技术研发活动中，与中方合作取得具有重要科学技术价值的创新成果，且中方按约享有相关成果的知识产权，对省内的学科发展、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或者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三、提名材料中，涉及外籍专家作者的相关论文署名应是外籍专家所在的省内工作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所使用的其他相关科技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应属中方所有或与中方共有，且不存在权属争议。
共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用于提名时应事先征得全部共有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同意。
四、外籍专家在国外取得的创新成果（包括论文或著作、专利等）以及知识产权归属不明确的成果，不可用于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提名。

